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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电商专供”产品，邱宝昌
认为，商家应当在确保符合法律规定
和相关产品质量标准的前提下，以醒
目方式标明其规格、配置、材质、成分
等相关内容，特别是与线下相似的“同
款”产品，更应提醒消费者注意差别。
如果没有履行告知义务，或者以任何
方式故意欺瞒、混淆产品的重要信息，
则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
权，甚至构成欺诈，需要承担相应的民
事责任。

在邱宝昌看来，预售定金同样可

能让一些消费者陷入被动局面。“预售
模式固然可以较好地解决‘双11’当天
流量过大导致的系统拥堵和瘫痪，同
时也有助于商家提前做好库存准备，
但很多消费者事先没有弄清‘定金’和

‘订金’的区别，商家要尽到告知义
务。”此外，邱宝昌还表示，如果一些商
家在预售阶段宣称交定金享受更低价
格，事后却并非如此，消费者可以留存
证据，追究商家的违约责任，提出索
赔。

（宗媛媛 白歌）

“电商专供”应标明差别

“双11”诱人促销暗藏诸多猫腻
有些老套路最高罚款二百万元

据《北京晚报》报道，查销量看评价却被“刷单炒信”忽悠，图便宜买
“电商专供”却发现产品低配，预售阶段付定金未必更实惠……“双11”
进入第10年，越来越多的“剁手族”发现，看似诱人的促销背后，实际暗
藏诸多猫腻。不过，伴随着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施行及《电子商
务法》通过，一些曾经让消费者备感无奈的老套路，将面临更为严格的
法律约束。

临近“双11”，市民林慧已经全面开
启“买买买”状态。与往年相比，她在这
次的“货比三家”过程中，对产品的销量
和评价都多了几分警惕，“过去就想着
看排名，销量靠前的质量会更有保证，
再找好评数多的，应该‘八九不离十’，
结果发现里面有不少水分”。

去年“双11”，林慧入手一款月销量
过万、好评如潮的“爆款”蒸汽眼罩，但
到货打开包装，令她大失所望，“闻起来
一股刺鼻的气味，戴上半天也不发热，
轻轻一拉就断成两截，真怀疑那些好评
都是怎么来的”。

对于这样的遭遇，网购达人徐阳并
不感到陌生，“一开始也上过当，后来仔
细看评价，会发现很多措辞都是一样
的，甚至不同人配的同一张‘买家秀’照
片，明显就是‘刷’出来的”。

事实上，“刷单炒信”被诟病多时，

产业化运作的链条已颇为成熟。记者
以商家身份登录某电子商务营销平台，
网站页面上方赫然列出包括提升店铺
转换率、增加店铺流量、提升商品搜索
排名、提升收藏人气、提升店铺排名在
内的五大核心服务。根据介绍，支付
1980元成为高级商家VIP后，可享受指
定评价等特权，而支付 2980元成为至
尊商家VIP后，还可享受晒图评价等附
加特权。

点开首页链接，记者进入配套的空
包代发网站，宣传中直言“空包代发是
目前最受欢迎的刷单方式，通过这种方
式，网店的销量和信誉能够短时间内得
到大幅提升”，并承诺“物流全程跟踪，
和真实快递一模一样，还有快递网店代
签收，不用担心出现拒签现象”。价格
方面，不同快递公司略有差异，总体在
每单1元到3元间浮动。

今年“双11”，市民邓军打算给新装
修的家里添置3台空调。“原以为可以
先在线下实体店看看款式，选好以后到
网上比较一下价格，结果发现好多都找
不到同一个型号，线上卖的有不少是

‘电商专供’版。”
尽管网购价格更加便宜，但邓军还

是有些犹豫，“去年‘双11’，同事就在网
上买过‘电商专供’的液晶电视，乍一
看，跟线下的一款从外观到尺寸再到功
能都一样，结果用了一段时间才知道，
最核心的屏幕材质不一样，这直接影响
电视画质”。

即使同样是“电商专供”，邓军也发
现不同平台推出的具体型号并不相同，

“虽说都是同品牌的同一个系列，配置
什么的也都没什么区别，但各有各的品
名，结果那些所谓的‘支持全网比价’就

变成了一句空话”。
除了电器以外，“电商专供”还普遍

存在于服饰、日用品等领域。去年“双
11”，薛璐就曾在某品牌旗舰店买过一款
羊绒大衣，“我事先在线下实体店试过，
但价格比较高，刚好在网上一搜，找到
了一样的款，‘双 11’价格只要一半，没
多想就下单了”。

收到以后，薛璐发现大衣摸起来明
显比实体店里要薄一些，线头也更多，
查看标签才知道，羊绒含量只有50%，
而实体店的那款羊绒含量为70%，“网
上的商品介绍里面并没有标注清楚，如
果我没仔细看，也根本不知道这样的差
别。”联系客服后，薛璐得知，这款大衣
分为线下款和线上款，材质成分并不完
全相同，“说的是满足不同需求，可前提
总应该是把这些交代清楚吧”。

半个月前，市民赵芸早早进入“双
11”备战模式，“很多商家从10月20日就
开始搞预售，按照规则，可以先付几十
到上百元不等的定金，‘双11’当天 1点
以后再付尾款，这样一来，既能提前锁
定，省得到时候抢不到货，也可以享受
更多优惠”。

一番搜罗之下，赵芸惊喜地发现自
己心仪已久的手机正在参加预售，便很
快支付了100元定金。然而，与朋友交
流中她意外得知，这家店铺的同款手机
不久前搞促销时只要5188元，比“双11”
预售价足足低了400元，“原以为提前
付定金能捡个便宜，没想到反而比平时
还贵”。

赵芸不甘心，想要取消订单，但发
现无法申请退款，看了客服发来的预售
规则，她恍然意识到，“支付定金后，因
买家自身原因导致未如期支付尾款，或

买家申请退款且判定非卖家责任的，定
金均不退还”。

作为“过来人”，张琳这次对预售定
金格外慎重。“去年‘双11’，铺天盖地的

‘定金膨胀’，看起来很划算，我就交了
好几个，结果真到了‘双 11’当天，有的
东西反倒比之前预售价还便宜。像洗
发水套装，预售价要119.9元，当天直接
买只要 109.9元，这还不包括使用各种
跨店满减优惠券，也就是说，之前交了
定金，不仅没得到实惠，相反还吃亏
了”。

更令张琳感到郁闷的是，在支付尾
款时，她发现只能一个一个单独支付，
结果事先攒了一堆的大额优惠券就白
白作废了，“折腾了半天，算下来根本没
见得省多少，以后要是再遇到‘预售’，
一定不能脑子一热就下单，毕竟‘定金’
交出去就退不回来了”。

“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今
年1月 1日起施行，《电子商务法》也在
今年8月31日通过，所以相比往年来
说，今年的‘双 11’将更加有法可依。”
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
长邱宝昌表示，针对“刷单炒信”，现行
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明确规定，“经
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
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
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
骗、误导消费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
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
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违者“将
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
照”。

此外，新出台的《电子商务法》也
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真
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
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编
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
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

“除了民事责任外，严重的还可能
涉嫌非法经营罪，需要承担刑事责
任。”邱宝昌谈到，有法可依的同时，还
要确保法律得到有效实施，“市场监管
等部门应当充分利用网络技术进行严
密监控，完善电子商务领域的信用记
录，将涉事商家列入‘黑名单’。”

“刷单炒信”最高罚二百万元

解套

套路1 “刷单炒信”

销量排名花钱就能提升

套路2“电商专供”

套路3 预售定金
没见实惠还怕定金被吞

看似便宜实存质次风险


